
中共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纪委文件

关于做好小微权力清单和廉政风险点

自查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单位、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清廉校园”建设文件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延伸、向纵深发展，聚焦师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及监督执纪中

的薄弱环节，现将开展小微权力清单和廉政风险点自查工作，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工作内容

1.请各二级单位、部门认真对照《高校小微权力清单》（附件 1）内容，

结合工作实际，细化分解权力事项，完善规章制度，做到公开透明，让“微”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未纳入权力清单的事项，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补充。

2.请各二级单位、部门理清职责权限，规范权力运行，健全完善廉政

风险防控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确保风险防控制度措施有效可行，不断提

高廉政风险防范意识，坚决防止违纪违法问题发生，持续营造风清气正良

好政治生态，有力推动学院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二、工作方法

（一）梳理职权流程，排查廉政风险。各二级单位、部门围绕自身业

务和工作职责，按照“谁行使，谁梳理”的原则，对实际业务和工作职能



逐项进行梳理确认，明确工作运行程序和权力运行轨迹，明晰各个环节具

体职责权限，找出权力运行主要环节和关键节点的廉政风险点。各二级单

位、部门要对照部门职能、业务流程、制度落实等逐项进行梳理确认，对

教育教学、科研创新、学科平台、人才引进、实验室建设、资产管理、学

生管理、国际交流等管理业务工作逐项进行梳理确认，做到廉政风险排查

无死角，廉政风险点确认无遗漏。

（二）建立风险台账，强化风险防控。各二级单位、部门围绕排查出

来的廉政风险，建立廉政风险防控登记台账，认真进行研究分析，积极开

展整改落实，制定具体可行、操作性强、切实可用、责任到人的廉政风险

防范措施，做好相关制度的废改立，切实完善廉政风险防控体制机制。

（三）加强过程管理，形成工作常态。各二级单位、部门根据权力运

行中风险点防控的实际情况，动态化跟踪监测风险点变化和防控措施实施

效果及存在问题，定期开展分析、研判和评估，及时更新风险台账内容，

提升固化防控成效，推动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形成常态。

三、报送要求

各二级单位、部门根据通知要求，指定专人梳理、汇总有关资料，于

2025 年 1 月 6 日前，将本单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小微权力

清单一览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廉政风险点排查与防范措施

一览表》（见附件 2、3）纸质版报送至纪检监察审计办公室（格致楼 328

室），电子版发送至邮箱：xgjjb@hdu.edu.cn，相关材料提交前需要向分管

领导汇报。联系人：袁梦宜，电话：58619121。

纪检监察审计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30 日


